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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模数化设计导则 

1 总则 

1.1 为提升住宅建筑品质，推动建筑设计标准化，适应建筑工业化、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四化

同步、一体推进”智能建造发展的需求，制定本导则。 

1.2 本导则适用于湖北省建筑高度不大于 100m 的混凝土结构住宅项目建筑模数化设计。 

1.3 住宅建筑模数化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导则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导则；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导则。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96 住宅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68 住宅建筑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5030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 

GB 55031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T 50002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JGJ/T 262 住宅厨房模数协调标准 

JGJ/T 263 住宅卫生间模数协调标准 

JGJ/T 398 装配式住宅建筑设计标准 

JGJ/T 445 工业化住宅尺寸协调标准 

JGJ/T 491 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 

JGJ/T 494 装配式建筑住宅设计选型标准 

JG/T 413 建筑用集成吊顶 

DB42/T 2068 湖北省外墙保温工程技术规范 

湖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3年3月发布） 

3 术语和定义 

3.1 工业化住宅 industrialized residential building 

采用以模数化和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和智能化建造等

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建造的住宅建筑。 

3.2 智能化建造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建造过程中充分利用智能技术和相关技术 ，通过应用智能化系统，提高建造过程的智能化水平，

减少对人的依赖，达到安全建造的目的，提高建筑的性价比和可靠性。 

3.3 模数化 modulization 

建筑标准化的一种形式，各尺寸符合模数协调要求；以通用性为目的，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互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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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模块化 modular 

将建筑各分部组合成相对独立，又具有特定功能，且能够通用互换的单元。 

3.5 模数 module 

选定的尺寸单位，作为尺度协调中的增值单位。 

3.6 基本模数 basic module 

模数协调中的基本尺寸单位，用M表示。 

3.7 扩大模数 multi-module 

基本模数的整数倍数。 

3.8 分模数 infra-modular size 

基本模数的分数值，一般为整数分数。 

3.9 优先尺寸 preferred size 

经过模数协调，从优选模数数列中选出的优先使用的标志尺寸。 

3.10 部件 component 

在工厂或现场预先制作完成，构成建筑结构系统的结构构件及其他构件的统称。 

3.11 部品 part 

由工厂生产，构成外围护系统、内装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的建筑单一产品或复合产品组装而成的

功能单元的统称。 

3.12 结构系统 structure system 

由结构构件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组合而成，以承受或传递荷载作用的整体。 

3.13 外围护系统 building envelope system 

由建筑外墙、屋面、外门窗及其他部品部件等组合而成，用于分隔建筑室内外环境的部品部件的整

体。 

3.14 内装系统 interior decoration system 

由楼地面、墙面、轻质隔墙、吊顶、内门窗、厨房和卫生间等组合而成，满足建筑空间使用要求的

整体。 

3.15 设备与管线系统 facility and pipeline system 

由给水排水、供暖通风空调、电气和智能化、燃气等设备与管线组合而成，满足建筑使用功能的整

体。 

3.16  集成厨房  integrated kitchen 

由工厂生产的楼地面、吊顶、墙面、橱柜和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集成，并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

的厨房。 

3.17 集成卫生间 assembled bathroom 

由工厂生产的楼地面、吊顶、墙面、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集成，并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卫生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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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收纳 cabinet 

由工厂生产、现场装配、满足储藏需求的模块化部品，可分为独立式收纳和入墙式收纳。 

4 基本规定 

4.1 住宅建筑模数化设计时，应综合考虑住宅建筑的地域特点、功能性和经济性，满足实现工业化住

宅目标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 和行业标准《装配式住宅建筑

设计标准》JGJ/T 398、《工业化住宅尺寸协调标准》JGJ/T 445 和《装配式建筑住宅设计选型标准》

JGJ/T 494 的要求。 

4.2 住宅建筑模数化设计应统筹建筑功能空间、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内装系统及设备与管线系统，

各系统应进行尺寸协调。模数化设计还应考虑部品、部件的生产、运输及安装协调。 

4.3 住宅建筑功能空间设计主要包括套内空间设计和公共空间设计，其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

满足现行国家规范《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和《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 的要求。 

4.4 住宅建筑模数化设计建筑层高优先尺寸为 3.0m，可选尺寸为 2.9m、2.95m、3.1m、3.15m。 

4.5 本导则尺寸有轴线尺寸、结构边线尺寸和净尺寸，功能空间设计、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内装

系统和设备与管线系统根据常用表达方式选用合适的尺寸。 

4.6 厨房和卫生间设计宜选用集成厨房和集成卫生间，其模数化设计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厨房

模数协调标准》JGJ/T 262 和《住宅卫生间模数协调标准》JGJ/T 263 的要求。 

4.10 住宅建筑室内装修设计需在满足平面功能的基础上符合建筑模数，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

则，进行标准化、定型化设计，实现模块多组合应用，提高部品部件的使用率，同时模数化设计应满足

现行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和《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JGJ/T 491 的要求。 

4.11 住宅内装部品选型、规格、安装部位及高度等，应根据房间功能需要，结合设备管线的安装、保

温、隔声、防滑、防静电、防水、防火、无障碍、适老化、智能家居等需求进行集成设计。 

4.12 构件的设计，应符合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原则，提高其互换性和通用性，同系列构件间应具

备一定的逻辑及衍生关系，并能预留统一的标准化接口。 

4.13 住宅建筑构件的设计选型应结合项目设计情况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生产制造、运输

存放和施工安装等影响因素。预制构件在运输、吊装能力范围内宜尺寸大型化。 

5 模数与模块 

5.1 模数化设计原则 

5.1.1 模数包括基本模数和导出模数，基本模数用 M 表示，1M 为 100mm；导出模数分为扩大模数和分

模数，扩大模数基数为 2M、3M、6M、9M、12M……，分模数基数为 M/10、M/5、M/2；住宅建筑设计根据

功能空间特点及不同系统采用基本模数或导出模数。 

5.1.2 住宅建筑套内空间模数宜满足以下要求： 

a) 起居室（厅）、餐厅优先平面尺寸模数为3M； 

b) 卧室优先平面尺寸模数为3M； 

c) 厨房优先平面尺寸模数为1M； 

d) 卫生间优先平面尺寸模数为1M； 

e) 套内过道、储藏空间和套内楼梯优先尺寸模数为1M； 

f) 阳台进深方向优先尺寸模数为3M，宽度尺寸宜同相邻室内居住空间开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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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空调板和设备平台优先平面尺寸模数为1M。 

5.1.3 住宅建筑公共空间模数宜满足以下要求： 

a) 楼梯间优先平面尺寸模数为1M； 

b) 电梯井道优先平面尺寸模数为2M； 

c) 设备管井优先平面尺寸模数为1M。 

5.1.4 门洞口尺寸优先采用 1M 模数，宽度尺寸可选用 M/2 模数；卧室和客厅窗洞口尺寸优先采用 3M

模数，卫生间和厨房窗洞尺寸优先采用 1M 模数。 

5.1.5 隔墙与墙面系统的宽度尺寸优先采用 3M 模数，高度尺寸优先采用 M/10 模数。 

5.2 住宅模块化层级划分 

5.2.1 住宅模数化设计由组成住宅的基本功能空间模块化设计实现。 

5.2.2 住宅平面设计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模块，如图 5.2.2。 

一级模块：住宅单元模块； 

二级模块：套内空间模块、公共空间模块； 
三级模块：居住空间（包含客厅、卧室、餐厅、过厅等）模块、厨房模块、卫生间模块，阳台模块、

空调板模块、楼梯间模块、电梯模块、管井模块、走道模块。 

 

图 5.2.2 住宅模块化层级图 

5.3 模块化设计原则 

5.3.1 住宅平面模块化设计应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模块的尺寸应具有可组合性，以三级

模块组合构成二级模块，二级模块组合构成一级模块。 

5.3.2 一级模块可以单独使用，作为只有一个住宅单元的建筑单体平面使用，也可组合使用，构成由

多个住宅单元组合的住宅建筑单体平面，典型住宅单元模块示例详见附录 B。 

5.3.3 二级模块分为套内空间模块和公共空间模块，具体如下： 

a) 套内空间模块按照主要常用户型面积划分为5个类型，详表5.3.3-1，套内空间模块示例详见附

录A。 

表 5.3.3-1 套内空间模块类别表 

类型 

套内 

南向开

间数 

建筑面积 

范围段 

（m
2
） 

套型类别 
建筑 

面积 

（m
2
） 

优先尺寸 

[明细（开间）×(进深）]（m
2
）

50户型 37.5 
6.3×6.6 

[ (3.3+3) ×（3+3.6)）] 
2 45.5~54.5 1室1厅1厨1卫 紧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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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1 套内空间模块类别表（续） 

类型 

套内 

南向开

间数 

建筑面积 

范围段 

（m
2
） 

套型类别 建筑 

面积 

（m
2
） 

优先尺寸 

[明细（开间）×(进深）] （m
2
）

70户型 52.5 
8.1×6.6 

[ (3.3+1.8+3) ×（3+3.6)）] 
2.5 63.7~76.3 2室2厅1厨1卫 紧凑型 

90户型 67.5 
10×6.6 

[ (3.9+2.8+3.3) ×（3+3.6)）] 
3 81.9~98.1 

3室2厅1厨1卫 紧凑型 

2室2厅1厨2卫 舒适型 

120户型 90 

12×8.7 

[ (3.9+1.5+3+3.6) ×

（3+1.8+3.9)）] 

3.5 109.2~130.8 

4室2厅1厨2卫 改善型 

3室2厅1厨3卫 舒适型 

150户型 112.5 

13.8×8.7 

[ (4.2+2.7+3+3.9) ×

（3+1.8+3.9)）] 

4 137.5~162.5 

4室2厅1厨3卫 改善型 

3室3厅1厨3卫 舒适型 

注：1、套内面积按照75%得房率计算。 
2、建筑面积范围段一般可通过阳台、空调板与室内的划分方式位置不同实现，有效满足实际项目中面积差异的需 

求。本表根据《武汉市建设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则》中“阳台面积不超过套内建筑面积12%”的数值比例计算可 

调整范围。 

3、套型类别可分为紧凑型、改善型和舒适型。 

b）公共空间模块按照适用建筑高度划分4类，详表5.3.3-2。 

表 5.3.3-2 公共空间模块类别表 

类型

编号 

适用 

建筑高度 

楼梯数

量 

楼梯间 

类型 

电梯

数量

前室

数量 

单元标准层

可适用户数 
类型特征 

1 
54米以上100

米以下 

2部 
防烟剪刀

楼梯间 
2 台 2个 2~4户 紧凑型双前室 

2部 
防烟剪刀

楼梯间 
2 台 1个 2~3户 紧凑型三合一前室 

2部 
防烟双跑

楼梯间 
2 台 2个 2~4户 分散型连廊式 

2 
33米以上54米

及以下 
1部 

防烟双跑

楼梯间 
2 台 1个 2~4户 

口字型楼电梯同侧并列布置 

凸字型楼电梯同侧并列布置 

3 
21米以上33米

及以下 
1部 

封闭 

楼梯间 
1台 / 2~4户 

L型楼电梯同侧并列布置 

竖1字型楼电梯对面布置 

敞开 

楼梯间 

L型楼电梯同侧并列布置 

竖1字型楼电梯对面布置 

4 21米以下 1部 
敞开 

楼梯间 
1台 / 2~4户 

L型楼电梯同侧并列布置 

竖1字型楼电梯对面布置 

注：电梯配建数量还需考虑楼栋总户数。 

5.3.4 三级模块为基础模块，为重点研究对象，详见本导则 6、7 章节内容，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合理进行标准化设计与系列化设计划分； 

2） 模块应满足组合的灵活性要求； 

3） 模块应具有部件部品的通用性。 

6 套内空间设计 

6.1 起居室（厅）、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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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起居室（厅）平面尺寸应根据表 6.1.1 选用。 

表 6.1.1 起居室（厅）平面尺寸 

开间 
（mm） 

进深（mm） 

3000 3300 3600 3900 4200 4500 4800 5100 5400 5700 

3000 / /      / / / 

3300 / /  ★     / / 

3400 /         / 

3600    ★       

3800           

3900     ★ ★     

4200      ★ ★    

4500       ★ ★   

4800           

5100           

注：1、本表尺寸为轴线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6.1.2 餐厅平面尺寸应根据表 6.1.2 选用。 

表 6.1.2 餐厅平面尺寸 

开间 
（mm） 

进深（mm） 

2700 3000 3300 3600 3900 4200 

2400       

2600       

2700 ★  ★    

2800       

3000  ★     

3200       

3300  ★ ★ ★   

3600       

3900      / 

4200  ★   / / 

注：1、本表尺寸为轴线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6.1.3 起居室（厅）阳台门垛宽度宜为 300～500mm，有立管一侧门垛宽度不宜小于 400mm， 阳台设置

家政柜及洗衣机预留门垛宽度不宜小于 600mm。 

6.2 卧室 

6.2.1 卧室平面尺寸应根据表 6.2.1 选用。 

表 6.2.1 卧室平面尺寸 

开间 
（mm） 

进深（mm） 

3000 3300 3600 3900 4200 4500 4800 5100 5400 

2700  ★ ★  / / / / / 

2800      / / / / 

3000  ★ ★     / / 

3200         / 

3300 ★   ★      

3400          

3600      ★    

3800          

3900     ★   ★  

4200 /         

4500 / /        

注：1、本表尺寸为轴线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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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卧室平面布置参考图如图 6.2.2 所示。 

a）单人卧室布置参考图： b）双人卧室布置参考图： 

  

c）主卧布置参考图： 

  

图 6.2.2 卧室布置参考图 

6.3 厨房 

6.3.1 厨房平面尺寸应根据表 6.3.1 选用。 

表 6.3.1 厨房平面尺寸(单位：mm) 

开间 

进深 

18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2500 2600 2700 2800 2900 3000 3200 3300 3600 3900

1800 / / /      ★     ★  ★ 

2000 /                

2100 /             ★   

2200                 

2300                 

2400         ★   ★  ★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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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厨房平面尺寸(单位：mm)（续） 

开间 
进深 

18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2500 2600 2700 2800 2900 3000 3200 3300 3600 3900

2600                 

2700                 

2800                 

3000   ★      ★        

3200                 

3300 ★  ★   ★          / 

3600   ★            / / 

3900 ★             / / / 

4200             / / / / 

注：1、本表尺寸为轴线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6.3.2 厨房平面布置参考图如图6.3.2所示。 

a）U 型厨房优先尺寸的布置参考图： b）L 型厨房优先尺寸的布置参考图： 

 
 

c）一字型厨房优先尺寸的布置参考图： 

 

图 6.3.2 厨房布置参考图 

6.3.3 厨房门窗位置、尺寸和开启方式不得妨碍厨房设施、设备和家具的安装和使用。 

6.3.4 当采用集成厨房时，除了应根据功能需求确定空间尺寸，还应考虑部品与结构或隔墙的接口及

安装空间尺寸，来共同确定集成厨房产品的规格尺寸。 

6.4 卫生间 

6.4.1 卫生间平面尺寸应根据表 6.4.1-1~6.4.1-5 选用。 

表 6.4.1-1 一件洁具卫生间平面尺寸 

开间 

（mm） 

进深（mm） 

1700 1800 1900 

1100    

1200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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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2 两件洁具卫生间平面尺寸 

开间 

（mm） 

进深（mm） 

1800 2000 2100 2200 

1700     

1800   ★  

1900     

表 6.4.1-3 三件洁具（一字型）卫生间平面尺寸 

开间 

（mm） 

进深（mm） 

2700 2800 3000 3200 3300 

1700      

1800   ★   

2000      

2100      

表 6.4.1-4 三件洁具（L型）卫生间平面尺寸 

开间 

（mm） 

进深（mm） 

1800 2000 2100 2200 2400 2700 

1800 / / /    

2100 /  ★  ★  

2400       

 

表 6.4.1-5 多件洁具卫生间平面尺寸 

开间 

（mm） 

进深（mm） 

2700 2800 2900 3000 3300 3600 3900 

1800 / / / / / ★  

2000 / / / / /   

2100        

2400    ★    

2700     ★   

3000        

注：1、表6.4.1-1~6.4.1-5 尺寸为轴线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6.4.2 卫生间平面布置参考图如图 6.4.2-1~6.4.2-5 所示。 

图6.4.2-1 一件洁具平面优先尺寸的布置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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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2-2 两件洁具平面优先尺寸的布置参考图 

 
图6.4.2-3 三件洁具（一字型）平面优先尺寸的布置参考图 

图 6.4.2-4 三件洁具（L型）平面优先尺寸的布置参考图 
 

图6.4.2-5 多件洁具平面优先尺寸的布置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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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无障碍卫生间的平面优先尺寸为2000×2200mm、1800×2600mm。 

6.5 过道、储藏空间和套内楼梯 

6.5.1 套内入口过道开间轴线优先尺寸为 1800mm；通往卧室、起居室（厅）的过道开间轴线优先尺寸为

1300mm；通往厨房、卫生间、贮藏室的过道开间轴线优先尺寸为 1200mm。入户过道宽度优先净尺寸为

1600mm，通往卧室过道宽度优先净尺寸为 1100mm，布置参考图如图 6.5.1 所示： 

 

图 6.5.1 套内过道布置参考图 

6.5.2 套内楼梯当一边临空时，梯段板宽优先尺寸为900mm；当两侧有墙时，梯段板宽优先尺寸为1100mm，

并应在其中一侧墙面设置扶手。 

6.5.3 套内楼梯的踏步宽度不应小于220mm，高度不宜大于200mm，踏步不宜做扇形踏步，如做扇形，在

踏步转角距扶手中心250mm 处，宽度不应小于220mm。 

6.6 阳台、空调板 

6.6.1 阳台板开间方向宽度宜同相邻室内空间开间尺寸，悬挑长度方向优先尺寸为 1200mm、1500mm、

1800mm、2100mm。 

6.6.2 空调室外机位尺寸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分体空调室外机尺寸宜为：当空调板两侧为实体墙，空调板优先尺寸为 600×1300mm、

600×1400mm；其他空调板优先尺寸为 600×1200mm、600×1300mm； 

    b) 当分体空调室外空调板处有雨水管时，空调板长边按以上尺寸增加 100mm；当实体墙面有保温

时，相应尺寸宜增加 100mm。 

    c) 中央空调多联机室外机优先尺寸为 600×1500mm、700×1600mm。如墙面有保温时，相应尺寸宜

增加 100mm。 

6.6.3 带空调位的阳台，其整体尺寸宜按阳台板考虑，空调机位与阳台采取百叶、栏杆或隔墙板等分隔。 

6.7 门洞 

6.7.1 套内空间门洞尺寸应根据表6.7.1选用。 

表 6.7.1 套内空间门洞尺寸 

分类 
宽度 

（mm） 

高度（mm） 

2100 2200 2300 2400 2500 

户门 

1050 /    / 

1100 /  ★  / 

1200 /    / 

1300 /    / 

卧室门 

900  ★   / 

950     / 

1000     / 

厨房门 

800  ★   / 

900     / 

16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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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1 套内空间门洞尺寸（续） 

分类 
宽度 

（mm） 

高度（mm） 

2100 2200 2300 2400 2500 

卫生间门 

700     / 

800  ★   / 

900     / 

阳台门 

含推拉门 

700      

800   ★   

900      

1800      

2100      

2400      

2700      

3000    ★  

3300      

注：1、本尺寸为洞口结构边线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其中户门为不应采用2.1米高； 

3、以上高度以3000mm 层高为基准。门宽需结合户型设计选择。 

7 公共空间设计 

7.1 楼梯 

7.1.1 楼梯间开间和进深尺寸与楼梯类型有关，分为双跑楼梯和剪刀梯，其整体尺寸宜根据 

表 7.1.1 选用。 

表 7.1.1 楼梯间整体尺寸 

层高（mm） 
楼梯间整体尺寸（mm） 

双跑楼梯 剪刀楼梯 

2900 4700×2600（2500） 
6900×2600 

6900×2500（/） 

2950 4700×2600（2500） 
6900×2600 

6900×2500（/） 

3000（★） 
★4700×2600 7200×2600（★） 

4700×2500 7200×2500（/） 

3100 4700×2600（2500） 
7200×2600 

7200×2500（/） 

3150 4700×2600（2500） 
7200×2600 

7200×2500（/） 

注：1、本表规定的尺寸均为结构边线尺寸。 

2、当楼梯间开间尺寸采用 2500 时，剪刀楼梯间梯井内隔墙墙厚 100，墙体采用非砌筑，抹灰厚度不大于 15，扶手

宽度不大于 50，扶手截面的内侧边缘与墙面的净距离按 40 考虑。 

3、表中括号内“★”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7.1.2 双跑楼梯梯段、踏步尺寸宜根据表 7.1.2 选用。 

表 7.1.2 双跑楼梯梯段、踏步尺寸 

层高（mm） 踏步宽度（mm） 
每跑梯段 

踏步数 
踏步高度（mm） 梯段宽度（mm） 梯段长度（mm）

2900 

260（★） 9（★） 

161.1 

1250（★） 
1200 

2080（★） 

2950 163.9 

3000（★） 166.7（★） 

3100 172.2 

3150 175.0 

注：括号中“★”代表优先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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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剪刀楼梯梯段、踏步尺寸宜根据表 7.1.3 选用。 

表 7.1.3 剪刀楼梯梯段、踏步尺寸 

层高（mm） 踏步宽度（mm） 
每跑梯段 

踏步数 
踏步高度（mm） 梯段宽度（mm） 梯段长度（mm）

2900 

260（★） 

17/18 170.6/161.1 

1225（★） 

1200 

4160/4420 
2950 17/18 173.5/163.9 

3000（★） 18（★） 166.7（★） 

4420（★） 3100 18 172.2 

3150 18 175.0 

注：1、剪刀楼梯间开间结构边线尺寸采用 2600，梯井内隔墙墙厚 150，梯段宽度 1225； 

2、剪刀楼梯间开间结构边线尺寸采用 2500，梯井内隔墙墙厚 100，梯段宽度 1200； 

3、括号中“★”代表优先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7.2 电梯 

7.2.1 电梯井道尺寸应根据表 7.2.1 选用。 

表 7.2.1 电梯井道尺寸 

开间（mm） 
进深（mm） 

2200 2600 

1800 / √ 

2000 ★ / 

2200 ★√ / 

注：1、本表规定的尺寸均为结构边线尺寸； 

2、电梯载重量按不小于 800kg； 

3、“★”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适用于担架电梯的电梯井净尺寸； 

4、担架电梯轿厢净尺寸 1600 宽 1500 深（适用于井道净尺寸 2200 宽 2200 深）或 1100 宽 2100 深（适用于 

井道净尺寸 1800 宽 2600 深）。 

电梯井模块，如图 7.2.1。 

7.2.2 电梯厅进深尺寸按结构边线尺寸控制，其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为无障碍电梯时，其电梯厅进深尺寸为 1600； 

b) 当为担架电梯时，其电梯厅进深尺寸为 1900； 

c) 当为消防电梯时，其电梯厅（消防电梯前室）进深尺寸为 2500。 

7.3 设备管井 

 

图7.2.1 电梯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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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水井尺寸宜根据表 7.3.1 选用。 

表 7.3.1 水井尺寸 

建筑高度 h（m） 
管井尺寸（mm） 

一个单元 两个单元 

h≤54 1200×700、1000×800 

54＜h≤100 1400×800 

注：1、本表规定的尺寸为结构边线尺寸； 

2、以上管井均为长边开门，管井门宽 600mm,管井门旁可满足安装一个消火栓箱的尺寸； 

3、表中两个单元管井尺寸为两个单元消防管道可以连通时，每个单元的管井平面尺寸； 

4、表中的管井尺寸为按一个单元最多不超过 7户制定，且不含集中热水水表、暖通热力表的管井平面净空 

尺寸。 

7.3.2 电井宜强、弱电分开布置，当条件受限时，强、弱电可共电井。电井尺寸宜根据表 7.3.2 选用。 

表 7.3.2 电井尺寸 

使用层数范围 
电井净空尺寸（宽 mm×深 mm） 

强电井 弱电井 强弱电合并井 

1-6 层 — — 800×800 

7-11 层 800×800 600×600 800×800 

12-18 层 1000×800 800×800 1200×1100 

19-34 层 1500×800 800×800 1600×1200 

注：1、本表规定的尺寸为结构边线尺寸； 

2、按每层户数 4户及以下制定，4户以上的住宅建筑，其电气竖井净尺寸应相应加大。规定的层数均为住宅区域层

数，不含其余功能建筑层数； 

3、6层及以下住宅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电气竖井，不做强制要求； 

4、当电井的门前空间作为检修空间使用时，电井的深度可为 300mm～600mm，电井的宽度可按上表并结合具体情况

确定。 

7.3.3 风井尺寸宜根据表 7.3.3 选用。 

表 7.3.3 风井尺寸 

建筑高

度 h（m） 
适用条件 服务区域 

风井 

面积（㎡）
风井尺寸（mm） 

h≤50 

楼梯间和前室均送风 
楼梯间 ≥0.9 1500×600 或 1200×800 

前室或合用前室 ≥0.9 1500×600 或 1200×800 

楼梯间送风，前室不送风 
楼梯间 ≥1.2 2000×600 或 1500×800 

前室 — — 

前室送风，楼梯间自然排烟 
楼梯间 — — 

前室或合用前室 ≥1.4 2400×600 或 1800×800 

消防电梯前室送风 消防电梯前室 ≥1.2 2000×600 或 1500×800 

50＜

h≤100 

楼梯间和前室均送风 
楼梯间 ≥1.0 1700×600 或 1300×800 

前室或合用前室 ≥1.0 1700×600 或 1300×800 

楼梯间送风，前室不送风 
楼梯间 ≥1.4 2400×600 或 1800×800 

前室 — — 

前室送风，楼梯间自然排烟 
楼梯间 — — 

前室或合用前室 ≥1.4 2400×600 或 1800×800 

消防电梯前室送风 消防电梯前室 ≥1.2 2000×600 或 1500×800 

注：1、本表规定的尺寸为结构边线尺寸； 

2、表中风井尺寸仅作为参考，具体可根据项目自身特点进行调整，短边净宽不宜小于 600mm； 

3、表中风井面积及尺寸是按开启 1个 2.2m×1.6m 的双扇门确定。当采用单扇门时，风井面积及尺寸可乘以 

系数 0.7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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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交通核标准模块 

7.4.1 常见交通核标准模块按照适用建筑高度进行分类。 

7.4.2 适用建筑高度 54 米以上 100 米以下，如图 7.4.2-1~7.4.2-3。 

 

图7.4.2-1 交通核标准模块一 

 

图7.4.2-2 交通核标准模块二 

 

图7.4.2-3 交通核标准模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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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适用建筑高度 33 米以上 54 米及以下，如图 7.4.3-1~7.4.3-3。 

 

图7.4.3-1 交通核标准模块一 

           

图7.4.3-2 交通核标准模块二          图7.4.3-3 交通核标准模块三 

7.4.4 适用建筑高度21米以上33米及以下，如图7.4.4-1~7.4.4-2。 

        

图7.4.4-1 交通核标准模块一       图7.4.4-2 交通核标准模块二 

7.4.5 适用建筑高度21米以下，如图7.4.5-1~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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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4.5-1 交通核标准模块一      图7.4.5-2 交通核标准模块二 

7.5 走道 

7.5.1 当走廊和公共部位通道采用精装修设计时，走廊和公共部位通道净宽需考虑装饰面层厚度，其

轴线优先尺寸为 1500mm，装饰基层优先尺寸为 1300mm，走道净宽尺寸不应小于 1200mm。 

7.5.2 当住宅公共部位走道中设置消火栓时，设置在走道隔墙上的消火栓不应洞穿墙体，必须保证一

定墙体厚度，洞口处墙体厚度需满足耐火极限 1h 的要求，当不能满足时需要背衬防火板，使走道消火

栓部位满足耐火极限 1h 的要求。 

7.5.3 当住宅公共部位走道中设置消防立管时，走道净宽需考虑消防立管的尺寸，扣除消防立管后净

宽不应小于 1200mm。 

7.6 门窗、栏杆 

7.6.1 住宅建筑公共空间门洞口尺寸应按表 7.6.1 选用。 

表 7.6.1 公共空间门洞口尺寸 

分类 宽度 
高度 

1900 2200 2400 2700 

单元门 

1300 /    

1500 /  ★  

1800 /    

楼梯间门 
1000 / ★  / 

1100 /   / 

前室/合用前室门 

1100 / ★  / 

1200 /   / 

1500 /   / 

管井门 

600 ★   / 

900 ★   / 

1200    / 

注：1、本尺寸为结构洞口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7.6.2 住宅建筑公共空间窗洞口尺寸应按表 7.6.2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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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2 公共空间窗洞口尺寸 

分类 宽度 
高度 

1200 1500 1800 

前室窗 

1500 / /  

1800 / ★  

2100    

合用前室窗 
2000 / /  

2100 / / ★ 

楼梯间窗 

1200  ★  

1500    

1800    

注：1、本尺寸为结构洞口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7.6.3 阳台、外廊、室内回廊、中庭、内天井、上人屋面及楼梯等处的临空部位应设置防护栏杆（栏

板）， 栏杆高度优先尺寸为1100mm 和 1200mm，高度尺寸选择根据规范要求选用。栏杆应采取防止攀滑

措施，当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时，其杆件净间距不应大于 0.11m。 

8 结构系统 

8.1 一般规定 

8.1.1 主体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a）主体结构的模数网格应与建筑功能空间和内装修的模数网格相互协调； 

b）主体结构的设计宜满足工业化智能建造的要求。 

8.1.2 结构构件应进行模数化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结构构件布置应满足建筑功能空间组合的标准化和多样性要求； 

b）结构构件及其连接构造宜具有通用性； 

c）结构构件截面尺寸应选用模数尺寸，应与部品进行尺寸协调，其模数尺寸宜满足《湖 

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的相关规定； 

d）结构构件设计应满足构件生产制作和施工安装的尺寸协调要求。 

8.1.3 结构楼（屋）盖尺寸应与室内净空高度、楼面建筑做法厚度及吊顶高度等进行尺寸协调。 

8.2 结构构件与连接 

8.2.1 结构构件尺寸宜符合表 8.2.1 的规定。 

表 8.2.1 结构构件尺寸（mm） 

项目 优先模数 优先尺寸 可选尺寸 

柱截面宽度 M 400、500、600 450、550 

柱截面高度 M 400、500、600 450、550 

剪力墙墙板厚度 M/2 200、250 — 

剪力墙墙板宽度 3M 900、1500 1200、1800、2100、2400

梁截面宽度 
剪力墙结构 M/2 200、250 — 

框架结构 M/2 200、250 300 

梁截面高度 M 400、450、500、 550、600 

楼板厚度 M/10 100、120、130、150 
110、140、160、170、180、

190、200 

注：1、楼板厚度小于 130mm 的尺寸采用的是免拆型钢筋桁架楼承板构件，该厚度不考虑免拆型楼承板底模厚度，底模 

厚度一般在 12mm，模数设计时应考虑底模厚度；采用叠合楼板时，楼板厚度不应小于 130mm； 

2、剪力墙在各层相同户型中，宜厚度不变，仅墙肢长度变化，保证同一建筑户型，采用同一结构模块，使室内空 

间标准化； 

3、当主体采用现浇结构时，宜采用高精度模板施工，保证施工精度满足模数设计尺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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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组成建筑墙体的承重与非承重构件、设备管线和建筑饰面层之间应进行尺寸协调，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a）墙体承重构件、柱构件、梁构件完成界面的定位尺寸不宜影响非承重构件、设备管线和建筑饰

面层的施工偏差控制； 

b）建筑墙体应根据使用环境、材料、连接等因素，合理确定各建筑部品部件间的位形公差；  

8.2.3 预制外墙板及其连接设计应与建筑外饰面和内装修进行尺寸协调。 

8.2.4 当结构构件配筋采用焊接网片或成型钢筋骨架时，钢筋间距宜采用分模数 M/2 的整数倍数；结

构构件内的预埋件、预留孔洞及设备管线的定位和尺寸等宜与钢筋的排布协调。 

9 外围护系统 

9.1 一般规定 

9.1.1 外围护系统包含外墙、屋面和外门窗系统。 

9.1.2 外围护系统应在满足建筑立面风格需求，和保温节能功能、防火功能、防水功能、细部构造等方

面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模数化设计，以达到工业化施工需求，并应与建筑其他系统进行尺寸协调。 

9.2 外墙 

9.2.1 外墙模数化设计应满足立面设计需求，与外门窗、阳台、空调板等相协调。 

9.2.2 外墙围护系统构造措施与连接方式应安全可靠。 

9.2.3 外墙保温系统包含高性能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自保温系统、内置保温现浇复合剪力墙系统、

免拆复合保温模板现浇混凝土墙体保温系统、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外墙板系统、预制混凝土反打保温外墙

板系统、保温装饰板外保温系统、薄抹灰外保温系统、幕墙保温系统和内保温系统等。 

9.3 门窗 

9.3.1 外墙门洞尺寸应根据表9.3.1 选用。 

表 9.3.1 套内空间门洞尺寸 

分类 
宽度 

（mm） 

高度（mm） 

2100 2200 2300 2400 2500 

阳台门 

含推拉门 

700      

800   ★   

900      

1800      

2100      

2400      

2700      

3000    ★  

3300      

注：1、本尺寸为洞口结构边线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其中户门为不应采用   2.0 米和2.1米高； 

3、以上高度以3000mm 层高为基准。门宽需结合户型设计选择。 

9.3.2 外墙窗洞尺寸应根据表9.3.2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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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2 套内空间窗洞尺寸 

分类 
宽度 

（mm） 

高度（mm） 

1500 1800 2100 2400 

卧室/书房窗 

1500     

1800 ★ ★   

2100  ★   

2400     

2700     

起居室窗 

（不含推拉门） 

1800     

2100     

2400     

2700  ★ ★  

3000     

餐厅/走道窗 

700     

1200  ★   

1500  ★   

1800     

卫生间窗 

（单扇） 

600    / 

700 ★   / 

800    / 

厨房窗 

700 ★   / 

800    / 

1200 ★   / 

1500    / 

注：1、本尺寸为结构洞口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3、以上高度以3000mm 层高为基准，窗高需结合立面设计选择。 

9.3.3 公共空间外门洞尺寸应按表 9.3.3 选用。 

表 9.3.3 公共空间门洞尺寸 

分类 宽度 
高度 

1900 2200 2400 2700 

单元门 

1300 /    

1500 /  ★  

1800 /    

注：1、本尺寸为结构洞口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9.3.4 公共空间外窗洞尺寸应按表 9.3.4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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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4 公共空间窗洞尺寸 

分类 宽度 
高度 

1200 1500 1800 

前室窗 

1500 / /  

1800 / ★  

2100    

合用前室窗 
2000 / /  

2100 / / ★ 

楼梯间窗 

1200  ★  

1500    

1800    

注：1、本尺寸为结构洞口尺寸； 

2、“★”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9.3.5 外窗用外遮阳宜结合窗户或墙体一体设计。 

10 内装系统 

10.1 隔墙与墙面 

10.1.1 隔墙部品设计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选用模块化墙体、墙面部品；  

b）应选用空腔或其他利于管线与墙体分离形式的墙体部品；  

c）应选用易清洁、易修复、易更换的墙面材料组合部品；  

d）应选用便于阴阳角、接缝、收边、收口等装饰处理的墙面部品。 

10.1.2 隔墙优先尺寸根据种类宜按表 10.1.2 选用。 

表 10.1.2 隔墙优先尺寸 

序号 种类 
优先尺寸（单位：mm） 

宽度 厚度 

1 条板隔墙 
空心条板 600、900 90、100、120 

实心条板 600、900 90、120、200 

2 龙骨隔墙 

钢龙骨隔墙 

600 50、75、100 铝龙骨隔墙 

木龙骨隔墙 

3 模块化隔墙 模块化隔墙 600、900 90、200 

10.1.3 墙面板优先尺寸根据种类宜按表 10.1.3 确定。 

表 10.1.3 墙面板优先尺寸 

序号 种类 
优先尺寸（单位：mm） 

宽度 厚度 

1 有机基材墙面板 600、900 8、10、12、15 

2 无机基材墙面板 600、900、1200 8、10、12、15 

3 金属基材墙面板 900、1200 0.8、0.9 

4 复合墙面板 600、900、1200 10、15、35、40 

注：由于墙面板产品类型多样，尤其是复合墙面板，由于材料复合工艺不同，厚度尺寸 更为多样化，除本表格中的常 

见厚度优先尺寸外，可根据需求选用产品。 

10.2 楼地面 

10.2.1 地面系统宜采用干式工法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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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地面系统按照种类可分为采暖架空地面系统和非采暖架空地面系统。 

10.2.3 楼地面架空部品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楼地面部品的承载力应满足使用功能要求，连接部件应稳定可靠； 

b）应满足刚度变形和抗冲击力要求； 

c）应满足防水、防滑、隔声减振等要求； 

d）部品基层衬板材料应根据饰面材料特性、设计荷载、抗变形能力等要求选用； 

e）辐射采暖地面宜选用模块式集成部品； 

f）当房间高度不满足架空地板时，可采用其他干法施工地面部品。 

10.2.4 非采暖架空地面系统优先尺寸宜按表 10.2.4 确定。 

表 10.2.4 非采暖架空地面系统优先尺寸 

序号 产品名称 
优先尺寸（单位：mm） 

模块厚度 模块规格 

1 型钢复合架空模块 30 400×2400 

2 板材支撑架空模块 16、18、20、25 600×600、600×1200 

3 网格支撑架空模块 30、40、50 600×600、600×1200 

10.2.5 采暖架空地面系统优先尺寸宜按表 10.2.5 确定。 

表 10.2.5 采暖架空地面系统优先尺寸 

种类 产品名称 
优先尺寸（单位：mm） 

模块厚度 模块规格 

集成模块类采暖  

架空地面系统 

型钢复合架空模块 40 400×2400 

水泥板复合架空模块 40 600×600、600×1200 

分层类采暖 

架空地面系统 

板材支撑 

架空模块 

基层板 16、18、20、25 600×600 

采暖层 25、30、40 600×1200 

网格支撑 

架空模块 

基层板 30、40、50 600×1200 

采暖层 25、30、40 600×600、600×1200 

10.3 吊顶 

10.3.1 吊顶部品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集成吊顶》JG/T 413 的有关规定； 

b）应根据使用功能选用标准化部件； 

c）宜集成灯具、排风扇等机电末端设备； 

d）应采用装饰板块与基层饰面一体部品； 

e）吊顶材料的承载力应满足使用功能要求，连接构造部件应稳定、牢固； 

f）吊顶饰面板拼接设计不应出现外露断面，宜采用内凹工艺接缝。 

10.3.2 吊顶系统根据类型其优先尺寸宜按表 10.3.2 选用。 

表 10.3.2 石膏板吊顶系统优先尺寸 

类型 
基材优先尺寸（单位：mm） 

长 宽 

石膏板 2400、2700、3000 1200 

金属单板 300、450、600、900、1200、1800 300、450、600 

金属复合板 2000、2400、3000、3200 1000、1200、1500、1750 

硅酸钙板 1200、1800、2100、2400 300、400、600 

玻镁板 2100、2400、2700 400、600、900 

10.4 集成厨房 

10.4.1 厨房部品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a）适合的厨房平面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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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适合设备管线敷设方式和路径的接口设计； 

c）对应主体结构预留孔洞尺寸关系的接口设计； 

d）对应管道井位置等的接口设计。 

10.4.2 厨房橱柜家具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a）橱柜的优先尺寸宜按表10.4.1确定； 

表10.4.1 橱柜的优先尺寸 

类型 尺寸（单位：mm） 

地柜台面高度（完成面） 800 

地柜深度 600 

辅助台面的高度（完成面） 800 

辅助台面的深度 350、400、450 

吊柜的高度 700、750、800 

吊柜的深度 300、350 

b）地柜台面与吊柜底面的净空尺寸不宜小于700mm，且不宜大于800mm； 

c）洗涤池与灶台之间的操作区域，有效长度不宜小于 600mm； 

d）灶具柜设计应考虑燃气管道及排油烟机排气口位置，灶具柜外缘与燃气主管道水平距离应不小

于300mm，左右外缘至墙面之间距离应不小于150mm，灶具柜两侧宜有存放调料的空间及放置锅具等

容器的台位。 

10.5 集成卫生间 

10.5.1 装配式卫生间包括集成卫生间和整体卫生间，优先选用集成卫生间。卫生间系统分类见 

表 10.5.1。 

表 10.5.1 卫生间系统分类 

分类 支撑方式 部位 产品类型 

集成卫生间 

壁板、底盘和顶板等材

料需固定在基层墙体、

顶面和地面上 

墙面 
如硅酸钙饰面板、复合瓷砖壁板、复合岩板壁板、复合

石材壁板等 

地面 
如合成树脂材料一体防水底盘，复合瓷砖地面、复合石

材地面等 

顶面 如金属板、其他无机板等 

整体卫生间 

具备独立支撑体系，可

不与卫生间的围合墙

体发生连接固定关系 

墙面 
如 SMC 模压壁板、复合彩钢壁板、复合 瓷砖壁板、复合

岩板壁板、复合石材壁板等 

地面 
如 SMC 模压防水盘、复合瓷砖防 水盘、复合石材防水盘

等 

顶面 如 SMC 模压顶板、复合金属顶板等 

10.5.2 集成卫生间地面系统预留安装尺寸根据排水方式宜按表 10.5.2 选用。 

表 10.5.2 集成卫生间地面系统预留安装尺寸表 

排水方式 地面类型 
预留安装尺寸 

（单位：mm） 

同层排水 

（座便器后排水） 

合成材料一体防水底盘 120 

复合瓷砖地面 150 

复合石材地面 150 

同层排水 

（座便器下排水） 

合成材料一体防水底盘 220 

复合瓷砖地面 250 

复合石材地面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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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收纳 

10.6.1 住宅收纳部品优先尺寸宜按表 10.6.1 选用。 

表 10.6.1 收纳部品优先尺寸 

名称 长度（单位：mm） 深度（单位：mm） 高度（单位：mm） 

鞋柜 600、900、1200 170、240、350、400 800、900 

衣帽柜 900、1200 450、600 2200、2400 

组合柜 900、1200 350、400、450、600 2200、2400 

功能柜 600、900、1200、1800、2100 350、400、450 400、600、1800 

展示柜 300、450、600、750、900 350、400 2400 

书柜 1000、1200、1500、1800 350、400 1800 

衣柜 600、900、1200、1500、1800 550、600 2200、2400 

11 设备与管线系统 

11.1 一般规定 

11.1.1 设备与管线宜选用标准化、易维护、易拆换的部品部件，对易损坏和经常更换的部位按照可逆

安装的方式进行设计。 

11.1.2 设备与管线应遵循管线分离的原则，满足检修维护的要求。 

11.1.3 设备与管线应进行集成设计，与部品部件间连接应采用标准化接口，接口尺寸应满足公差要求。 

11.1.4 设备与管线、支吊架、预埋件等的预留预埋位置应与结构系统模数网格协调。 

11.2 设备 

11.2.1 公用设备应设置在公共空间内，设备的布置应预留安装和维护更新的空间。 

11.2.2 应明确家居配电箱与智能家居布线箱的规格型号及安装留洞尺寸。家居配电箱底边距地高度优

先尺寸为 1600mm，智能家居布线箱底边距地高度优先尺寸为 500mm，且二者不应处于同一墙体的垂直上

下方。 

11.2.3 照明开关、电源出线口、强弱电插座、安防对讲机、紧急报警按钮、燃气与火灾探测报警器、

辅助等电位连接端子箱等安装定位及预埋底盒应与内装修系统紧密配合，当采用集成式厨房、集成式卫

生间时，强弱电点位的定位及安装方式应进行集成设计，并须预留好与内装修系统的管线接口。 

11.2.4 当设置智能家居系统时，宜采用成套系统方案，采用有线连接时应结合装修及集成化设备预留

好智能控制开关等设备安装点位。 

11.2.5 太阳能系统应与建筑一体化设计。空气源热泵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的储水箱侧面距墙不应小

于 100mm。 

11.2.6 空调室外机应设置在预制混凝土空调板或平台上，室外机后侧进风空间不应小于 150mm,室外

机左侧及前侧空间不应小于 100mm。右侧（接冷媒管侧）空间不应小于 350mm。 

11.3 管线 

11.3.1 公共区的管线应结合建筑布局进行综合设计，可采用管井敷设、架空层或吊顶内敷设，管线定

位尺寸可根据敷设方式符合基本模数或分模数。 

11.3.2 公共区的竖向管线应设在公共空间的管道井内，管道井应结合建筑公共区模块化布局合理布

置。 

11.3.3 住宅户内的管线宜布置在本层吊顶空间、架空地板下空间、装饰夹层内。 

11.3.4 智能家居系统通信传输宜采用电力载波或无线通信等技术，在保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尽量

减少弱电线缆的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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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管道并排敷设时，其间距及保温层外间距应满足安装检修空间要求。管道在管井敷设时，管道

井安装距离应按管道的类型和数量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立管外壁（含保温层）距墙不宜小于 50mm，管道之间净距（含保温层）不宜小于 150mm； 

b）管道沿墙敷设时，管外壁（含保温层）距墙不应小于 20mm。 

11.3.6 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的管道应在预留的安装空间内敷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集成厨房预留排气口底距室内地面完成面高度宜为 2400、2500、2600、2700mm。 

b）集成卫生间排风宜采用顶排风方式； 

c）集成卫生间预留排气口底距室内地面高度宜为 2300、2400、2500mm； 

d）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管道接口的位置尺寸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3mm。 

11.3.7 燃气热水器的烟气必须排至室外，预留排气口底距室内地面高度宜为 2400、2500、2600、

2700mm。 

11.4 设备管线的预留预埋 

11.4.1 设备管线应在结构允许的位置预留预埋，并应符合结构系统模数网格的规定。 

11.4.2 设备管线安装用的预埋件应预埋在实体结构上，且预埋件应安装牢固。管道或设备集中的位置

应共用支吊架和预埋件，预埋件锚固深度不宜小于 120mm，具体深度由计算确定。 

11.4.3 消火栓箱暗装时应预留安装孔洞，孔洞尺寸各边应大于箱体尺寸 20mm。 

11.4.4 分体式空调器的冷媒（冷凝）管穿起居室（厅）、卧室的外墙时，应预埋管径为 80mm 的硬质

PVC 防护套管，均向外倾斜不小于 5°。壁挂机安装时的孔洞底边距楼地面宜为 2300、2400mm；落地安

装时的孔洞中心距楼地面 150mm。 

11.4.5 燃气热水器应预留排至室外的燃气热水器专用排气孔洞，孔径为 100mm，采暖热水两用炉，排

气孔洞孔径为 125mm，均向外倾斜不小于 5°。 

11.4.6 穿各层楼板的立管留洞位置应在立管中心定位、上下对应，其偏差不应超过±3mm。 

11.4.7 卫生间排气道净尺寸及楼板留洞尺寸应根据表11.4.7-1选用，厨房排气道净尺寸及楼板留洞尺

寸应根据表11.4.7-2选用。 

表11.4.7-1 卫生间排气道净尺寸 

分类 长度（mm）
宽度（mm） 

200（250） 250（300） 300（350） 350（400） 400（450） 450（500）

卫生间排

气道 

200（250） ★   / / / 

250（300）  ★   / / 

300（350）   ★    

350（400） /   ★   

400（450） / /   ★  

450（500） / /    ★ 

注：1、“★”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2、（）括号内为楼板留洞尺寸。 

表11.4.7-2 厨房排气道净尺寸 

分

类 
长度（mm） 

宽度（mm） 

200

（250） 

250

（300） 

300

（350）

350

（400）

400

（450）

450

（500）

500

（550） 

550

（600） 

600

（650）

厨

房

排

气

道 

200（250） ★    / / / / / 

250（300）  ★    / / / / 

300（350）   ★    / / / 

350（400）    ★    / / 

400（450） /    ★    / 

450（500） / /    ★    

500（550） / / /    ★   

550（600） / / / /    ★  

600（700） / / / / /    ★ 

注：1、“★”代表优先尺寸，“/”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其他为可选尺寸； 

2、（）括号内为楼板留洞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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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构件设计 

12.1 建筑构件 

12.1.1 住宅建筑的外围护墙按典型功能空间的开间、进深划分板块构件，根据板块包含墙体洞口的类

型、数量可分为无洞口外墙板、一个窗洞外墙板、一个门洞外墙板、带飘窗外墙板，优先尺寸可参照《湖

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2.4.2 节选用。 

12.1.2 住宅建筑的内隔墙按墙体洞口的类型、数量可分为无洞口内墙板、一个门洞内墙板。优先尺寸

可参照《湖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2.5.2 节选用 

12.1.3 住宅建筑的外门包含客厅、卧室通往阳台的推拉门和厨房通往生活阳台的平开门，外门洞口的

优先尺寸可参照《湖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2.3.4 节选用。 

12.1.4 住宅建筑的外窗包括普通窗和飘窗，飘窗挑出外窗尺寸宜为 600mm，按侧板类型可分为两侧实

体墙板型、一侧实体墙板、两侧透明型。预制外窗洞口的优先尺寸可参照《湖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

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2.3.4 节选用。 

12.2 结构构件 

12.2.1 水平构件 

12.2.1.1 装配式住宅建筑的楼板可选用叠合板、钢筋桁架楼承板。结构楼板尺寸应与室内净空高度、

楼面建筑做法厚度及吊顶高度等进行尺寸协调。 

a）预制叠合板 

1）预制叠合板的厚度不宜小于 60mm； 

2）当基本功能单元长边尺寸不大于 3m 且满足运输条件时，预制叠合楼板设计应采用整板；当长边

尺寸大于 3m 则需要拆分，应以尽量减少预制叠合楼板数量为原则，宜从基本功能单元长边方向进

行拆分； 

3）长宽比大于 3 的楼层板宜按照密拼缝单向板的原则进行拆分； 

4）预制叠合板拆分应采用标准预制叠合楼板组合方式，实现预制叠合板的标准化； 

5）预制叠合板的标准化构件根据受力分为单向叠合板和双向叠合板，其构件优先尺寸可参照《湖

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3.2.2 节选用。 

b）应用到混凝土结构住宅中的钢筋桁架楼承板为免拆型，需满足以下尺寸要求： 

1）钢筋桁架板宽度宜为600mm，钢筋桁架间距宜为200mm； 

2）钢筋桁架高度不宜小于70mm，且宜为M/10的整数倍； 

3）钢筋桁架板的长度根据功能空间楼板长度尺寸协调； 

4）钢筋桁架楼承板的主要技术参数详见附录C.1.1。 

12.2.1.2 预制梁包含预制框架梁和预制次梁，梁高度尺寸应与室内净空高度、楼面建筑做法厚度及吊

顶高度等进行尺寸协调。预制梁构件优先尺寸可参照《湖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

3.4.2 节选用。 

12.2.1.3 住宅建筑的预制混凝土楼梯可分为双跑楼梯和剪刀梯，预制楼梯对梯段板宽、梯段总宽、梯 

段水平投影长度、底部踏步长度、顶部踏步长度、顶部踏步高度、梯跑高度、底部踏步高度、梯段板厚

等 9 个外形尺寸进行控制，预制楼梯的标准化构件详见附录 C.1.2。 

12.2.2 竖向构件 

12.2.2.1 框架柱的截面尺寸在满足结构承载力设计需求的前提下，应与室内建筑效果、平面净宽要求 

等进行尺寸协调。预制框架柱的标准构件尺寸可按可参照《湖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 

指南》4.3.2 节选用。 

12.2.2.2 住宅中剪力墙采用预制构件时，可选用预制实心剪力墙和叠合剪力墙，其构件尺寸应满足以 

下要求： 

a）预制墙板构件的高度尺寸还应协调建筑层高、门窗洞口尺寸、结构楼板厚度、建筑地面做法厚

度、墙体两侧是否存在降板及板顶标高、楼板与剪力墙的连接方式、生产、施工过程中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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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综合因素确定； 

b）预制剪力墙墙板构件底面与下层结构楼板顶面间的水平安装缝高度与墙体类型有关，预制实心

墙宜为 20mm，预制叠合墙宜为 50mm。 

12.2.2.3 预制剪力墙墙板的标准化构件详见附录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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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套内空间模块示例 

表 A.1 

类型 50型 概况 

开间：6.3m 

进深：6.6m 

南向开间数：2 

套型类别：紧凑型 1室1厅1厨1卫 

套内面积：37.52m
2
 

 

表 A.2 

类型 60型 概况 

开间：6.3m 

进深：7.2m 

南向开间数：2 

套型类别：紧凑型 1室2厅1厨1卫 

套内面积：45.89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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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类型 70型 概况 

开间：8.1m 

进深：6.6m 

南向开间数：2.5 

套型类别：紧凑型 2室2厅1厨1卫 

套内面积：53.20m
2
 

 

表 A.4 

类型 80-I型 概况 

开间：6.3m 

进深：9.6m 

南向开间数：2 

套型类别：紧凑型 2室2厅1厨1卫 

套内面积：62.22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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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类型 80-II型 概况 

开间：9.0m 

进深：9.6m 

南向开间数：3 

套型类别：紧凑型 3室2厅1厨1卫 

套内面积：63.16m
2
 

 

表 A.6 

类型 90型 概况 

开间：9.9m 

进深：6.6m 

南向开间数：3 

套型类别：紧凑型 3室2厅1厨1卫 

套内面积：69.49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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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类型 100型 概况 

开间：9.6m 

进深：7.8m 

南向开间数：3 

套型类别：紧凑型 3室2厅1厨1卫 

套内面积：79.51m
2
 

 

表 A.8 

类型 120-I型 概况 

开间：12.0m 

进深：8.7m 

南向开间数：3.5 

套型类别：改善型 4室2厅2厨2卫 

套内面积：107.52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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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类型 120-II型 概况 

开间：11.4m 

进深：9.6m 

南向开间数：3.5 

套型类别：改善型 3室2厅1厨2卫 

套内面积：99.73m
2
 

 

表 A.10 

类型 120-III型 概况 

开间：12.3m 

进深：9.6m 

南向开间数：3.5 

套型类别：改善型 4室2厅1厨2卫 

套内面积：107.45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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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类型 150-I型 概况 

开间：12.9m 

进深：8.7m 

南向开间数：4 

套型类别：舒适型 4室2厅2厨3卫 

套内面积：120.13m
2
 

 

表 A.12 

类型 150-II型 概况 

开间：13.5m 

进深：10.5m 

南向开间数：4 

套型类别：舒适型 4室2厅1厨2卫 

套内面积：113.05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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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3 

类型 150-III型 概况 

开间：14.7m 

进深：9.7m 

南向开间数：4 

套型类别：舒适型 4室2厅1厨2卫 

套内面积：120.13m
2
 

 

表 A.14 

类型 180型 概况 

开间：16.5m 

进深：11.1m 

南向开间数：4 

套型类别：舒适型 4室2厅2厨3卫 

套内面积：157.16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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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典型住宅单元模块示例 

表 B.1 

类型 1 型 

概况 

1、 适用于 54 米以上 100 米以下； 

2、 交通核形式：紧凑型交通核、防烟剪刀楼梯间、2部电梯； 

3、 1 梯 4 户； 

4、 1-1 户型：3房 2厅 1 厨 1卫； 

1-2 户型：3房 2厅 1 厨 1卫； 

1-3 户型：3房 2厅 1 厨 1卫； 

1-4 户型：3房 2厅 1 厨 1卫 

 

表 B.2 

类型 2 型 

概况 

1、 适用于 54 米以上 100 米以下； 

2、 交通核形式：紧凑型交通核、三合一前室、防烟剪刀楼梯间、2部电梯； 

3、 1 梯 2 户； 

4、 2-1 户型：3房 2厅 1 厨 2卫； 

2-2 户型：3房 2厅 1 厨 2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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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类型 3 型 

概况 

1、 适用于 54 米以上 100 米以下； 

2、 交通核形式：紧凑型交通核、前室分设、防烟剪刀楼梯间、2部电梯； 

3、 1 梯 2 户； 

4、 3-1 户型：3房 2厅 1 厨 2卫； 

3-2 户型：3房 2厅 1 厨 2卫 

 

表 B.4 

类型 4 型 

概况 

1、 适用于 54 米以上 100 米以下； 

2、 交通核形式：分散型交通核、前室分设、2部防烟双跑楼梯间、2部电梯； 

3、 1 梯 4 户； 

4、 4-1 户型：4房 2厅 1 厨 2卫； 

4-2 户型：3房 2厅 1 厨 1卫； 

4-3 户型：3房 2厅 1 厨 1卫； 

4-4 户型：4房 2厅 1 厨 2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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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类型 5 型 

概况 

1、 适用于 33 米以上 54 米以下； 

2、 交通核形式：紧凑型交通核、合用前室、1部防烟双跑楼梯间、2部电梯； 

3、 1 梯 2 户； 

4、 5-1 户型：3房 2厅 1 厨 2卫； 

5-2 户型：3房 2厅 1 厨 2卫  

 

表 B.6 

类型 6 型 

概况 

1、 适用于 33 米以上 54 米以下； 

2、 交通核形式：楼电梯厅竖列、1部防烟双跑楼梯间、2部电梯； 

3、 1 梯 4 户； 

4、 6-1 户型：3房 2厅 1 厨 2卫； 

6-2 户型：3房 2厅 1 厨 1卫； 

6-3 户型：3房 2厅 1 厨 1卫； 

6-4 户型：3房 2厅 1 厨 2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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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类型 7 型 

概况 

1、 适用于 21 米以下； 

2、 交通核形式：楼电梯厅横列、1部开敞双跑楼梯间、1部电梯； 

3、 1 梯 2 户； 

4、 9-1 户型：3房 2厅 1 厨 2卫； 

9-2 户型：3房 2厅 1 厨 2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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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构件及其索引 

C.1 结构构件 

C.1.1 钢筋桁架楼承板的主要技术参数可按表 C.1.1-1 选用。 

表C.1.1-1 钢筋桁架楼承板参数优先选用表 

构件类别 楼板厚度（mm） 桁架高度（mm） 
钢筋直径（mm） 

备注 
上弦 腹杆 下弦 

免拆型 

100、110、120、130、

140、150、160、170、

180、190、200 

70、80、90、100、

110、120、130、140、

150、160 

8 

10 

12 

4.5 

5 

5.5 

8 

10 

12 

桁架钢筋直

径根据受力

确定 

注：免拆型楼承板应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可以达到免模少支撑的效果，其底模为纤维水泥板或水泥基混凝土底模，

底模的要求可参照图集 21CG54，后期可以直接进行刮腻子粉刷施工。 

C.1.2 楼梯 

C.1.2.1 楼梯的各控制尺寸含义如图 C.1.2 所示，其标准尺寸可按照表 C.1.2-1 选取。 

 

 

图C.1.2 楼梯尺寸分布示意 

说明：a：梯段板宽   b：梯段总宽   c：梯段水平投影长度   d：底部踏步长度   e：顶部踏步长度 

f：顶部踏步高度   g：梯跑高度   h：底部踏步高度   i：梯段板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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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2-1 预制楼梯标准尺寸（单位：mm） 

序

号 

楼梯

类型 

楼梯板宽

（a） 

楼梯总宽

（b） 

梯段水平投

影长度（c）

底部踏步

长度（d）

顶部踏步

长度（e）

顶部踏步

高度（f）

楼跑高度

（g） 

底部踏步

高度（h）

梯段板

厚（i）

1 

双跑

楼梯 

1180 1260 2880 400 400 180 1450 180 130 

3 1180 1260 2880 400 400 180 1500 180 130 

4 1180 1260 2880 400 400 180 1550 180 130 

5 1180 1260 2880 400 400 180 1575 180 130 

6 

剪刀

楼梯 

1160 1160 5160 500 500 220 2900 220 200 

8 1160 1160 5420 500 500 220 3000 220 210 

9 1160 1160 5420 500 500 220 3100 220 210 

10 1160 1160 5420 500 500 220 3150 220 210 

注：梯井处若设有建筑防火隔墙，考虑楼梯构件标准化的需要，不建议防火隔墙放置于梯段上，可采用现浇或预制梁，

梁上设置隔墙的方式。 

C.1.2.2 预制楼梯梯段板应采用双层双向配筋，常见的钢筋直径有 8、10、12、14、16mm；常用的钢

筋间距有 100、150、200mm。楼梯的具体配筋形式可参考标准图集做法。 

C.1.3 剪力墙 

C.1.3.1 预制实心剪力墙、叠合剪力墙墙板尺寸可按表 C.1.3-1 选用。 

表C.1.3-1 预制剪力墙墙板构件优先尺寸表 

构件类别 
优先尺寸（mm） 楼层尺寸（mm） 

高度 h 宽度 W 厚度 b 层高 H 楼板厚度 

实心剪力墙 2850 900/1200/1500/1800/2100/2400 200/ 

250 
3000 130 

叠合剪力墙 2820 900/1200/1500/1800/2100/2400 

注：1、层高的可选尺寸有2900mm、2950、3100mm、3150mm； 

    2、实心剪力墙的高度h=H-130-20，叠合剪力墙的高度h=H-130-50。 

C.1.3.2 当层高 H 为 3000mm，剪力墙厚度 b 为 200mm 时，预制剪力墙墙板的标准化构件尺寸也可按照

《湖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4.2.1、4.2.2 节选用。 

C.1.3.3 剪力墙的配筋应由设计人员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计算确定，其钢筋等级宜采用 HRB400 级，钢

筋直径和间距宜符合表 C.1.3-2 的规定。预制剪力墙墙板构件的钢筋还应综合考虑常用钢筋规格尺寸、

钢筋连接做法、钢筋的受力性能要求、各部位的耐久性要求等制定标准化的钢筋定位，以提高模具的重

复使用率；预制剪力墙墙板构件钢筋宜优先采用成型钢筋和焊接钢筋网片组合。通过后浇段连接时，后

浇段内钢筋的定位应于构件外伸钢筋定位相匹配。 

表C.1.3-2 预制剪力墙钢筋选用表 

构件项目 钢筋直径（mm） 钢筋间距（mm） 

边缘构件纵筋 12/14/16/18/20 100/150/200 

竖向分布钢筋 8/10/12 100/150/200 

水平分部钢筋 8/10/12 1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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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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